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
強制信託簡介 

報告人：周純麗 

101年9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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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申報法規依據 

一、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（97年10月1日施行） 

   ˙第 7 條（財產強制信託） 

˙第 9 條（信託契約） 

˙第 13 條（違反信託義務之罰則） 

二、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（97年10月1
日施行） 

˙第 18 條（信託登記與相關文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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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辦理財產信託之公職人員 

總統、副總統 

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各院院
長、副院長 

政務人員 

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 

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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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時間 

一、就（到）職申報 
    就（到）職之日起3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 

二、每年定期申報 
    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申報 

三、卸（離）職申報 
    卸（離）職之日起2個月內申報 

四、新增信託申報 
於就（到）職申報後，有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
託財產之情形者，應於3個月內辦理信託並申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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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信託財產人員之申報義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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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(到)職時 

•就 (到 )職之
日起 3個月辦
理信託及申報 

 

在職期間 

•1.另取得應信託財產？ 

•2.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？ 

•3.處分、管理信託財產? 

•4.受託人或信託契約變更? 

•5.定期申報 

 

 

卸(離)職時 

•卸（離）職
之日起2個月
辦理申報 



信託標的 

含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所有應辦
理信託之財產 

一、不動產。 

二、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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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信託財產申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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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需交付信託之不動產 

一、自擇房屋（含基地）一戶供自用者。 
    包含該房屋基地或鄰近基地具獨立所有權狀之停車位 

二、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者。 

    如耕地、原住民保留地 

三、信託業承受有困難者。 

    如國外不動產、不動產為公同共有、未登記建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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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權狀或股票遺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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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請申請補發所有權狀 不動產權狀遺失 

•請依法辦理掛失以取得股票 

 

上市、櫃股票 

遺失 

◎申報時尚未取得權狀或股票者，請於「一般申報表」註明原委 

◎申報後始取得權狀或股票後，請於取得時起3個月內信託並申報 

 



信託申報時應檢附之文件 

一、信託契約及其附件影本。 

就、到職申報者應檢附信託契約及其附件影本；定
期申報、新增信託財產申報、卸(離)職申報、解除
代理申報及解除兼任申報者，應檢附信託業開立之
信託財產清單。 

二、信託財產為不動產者，辦妥信託登記之登記簿謄本。 

三、信託財產為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者，由發行公司
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出具之辦妥信託記載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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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申報之義務  

依規定不須交付信託之不動產，如有變動，仍
應於每年定期申報時，申報其變動情形。 

（應申報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附表一丙土地、建物變
動情形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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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附表一丙 

土地、建物變動情形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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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財產處分與管理通知 

一、通知時機： 

1.信託財產欲處分（買賣或贈與等）或管理（出租或
出借等）時。 

2.另取得或其財產成為應信託財產之情形者，於完成
信託前欲管理或處分時。 

二、通知方法： 

填寫通知表（公職人員信託財產管理或處分指示通
知表），由委託人（財產所有人）或法定代理人簽
章，以書面寄送或傳真本院，傳真電話：（02）
2321055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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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信託財產管理或處分指示通知表 
 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傳真專線:02-23210558 

申 報 人 

姓  名 
 

出   生 

年月日 
  年 月 日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(或中華民國居留證號 ) 

          

服務機關  職 稱  機 關 地 址  

配偶及未 

成年子女 

稱 謂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(或中華民國居留證號 ) 

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
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
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公  宅  行動電話  

 委託人(法定代理人)就下列財產依法向受託人                   為管理或處分之

指示 
(一)不動產： 

1.土地 

項

次 
土 地 坐 落 

面 積 

(帄方公尺) 

權利範圍 

( 持 分 ) 

信 託 前 

所 有 權 人 

管 理 或 處 分 方 式 

( 期 間 或 內 容 ) 

備

註 

1       

2       

2.建物（房屋及停車位） 

項 

次 
建 物 標 示 

面 積 

(帄方公尺) 

權利範圍 

( 持 分 ) 

信 託 前 

所 有 權 人 

管 理 或 處 分 方 式 

( 期 間 或 內 容 ) 

備

註 

1       

2       

(二)國內上市及上櫃股票 

項 

次 
股 票 名 稱 股     數 票面價額 

信 託 前 

所 有 人 

管 理 或 處 分 方 式 

( 期 間 或 內 容 ) 

備

註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以上資料，係依法誠實通知。 

此致           

監    察     院 

 委託人(法定代理人)姓名：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 

 

通知日期：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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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託人變更或 
其他信託契約內容變動之通知 

前述信託財產處分與管理通知程序完竣後，如
致契約內容變更時，應於1個月內填寫通知表
（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受託人變更或信託契約內
容變更通知表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），由申報
人通知本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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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受託人變更或信託契約內容變更通知表 
 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專線:02-23210558 

申 報 人 

姓  名 
 

出   生 

年月日 
  年 月 日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(或中華民國居留證號 ) 

          

服務機關  職 稱  機 關 地 址  

配偶及未 

成年子女 

稱 謂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(或中華民國居留證號 ) 

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
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
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公  宅  行動電話  

 受託人變更請填寫下列資料(受託人如未變更仍請填寫原受託人) 

受託人（原）  

受託人（新）  

 信託契約內容變更請填寫下列資料 

 (一)不動產：1.土地 
項 

次 
土 地 坐 落 

面 積 

(帄方公尺 ) 

權 利 範 圍 

( 持 分 ) 

信 託 前 

所有權人 

管理或處分

通 知 日 期 

信託契約內容

(附表)變更日期 

1       

2       

      2.建物（房屋及停車位） 
項 

次 
建 物 標 示 

面 積 

(帄方公尺 ) 

權利範圍 

( 持 分 ) 

信 託 前 

所有權人 

管理或處分

通 知 日 期 

信託契約內容

(附表)變更日期 

1       

2       

 (二)國內上市及上櫃股票 
項 

次 股 票 名 稱 股     數 票面價額 
信 託 前 

所 有 人 

管理或處分

通 知 日 期 

信託契約內容

(附表)變更日期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以上資料，係依法誠實通知。 

此致           

監    察     院 

 委託人(法定代理人)姓名：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 

通知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
 



違反信託義務之罰則 

一、有信託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信託，或

故意將應信託之財產未予信託者，處新臺幣6萬元

以上12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二、信託義務人非即屬財產申報義務人，如有違反前開
情事，以信託義務人為裁處對象。（法務部101年2
月1日法廉財字第1010500296號函釋） 

三、有信託義務之人受處罰後，經通知限期信託或補正，
無正當理由仍未信託或補正者，按次連續處新臺幣
1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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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信託義務之罰則 

四、違反第9條第3項規定，對受託人為指示者，處新臺

幣1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五、有信託義務之人受本條處罰確定者，由處分機關公

布其姓名或名稱及處罰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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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錯誤之處理 

★如有以上各項情節發生，信託義務人得
於發現錯誤時，在本院進行查核前，主

動辦理信託並申報，或補行通知等各種
程序。 

★相關資訊及表格請至監察院陽光法案主
題網http://sunshine.gov.tw之『下載
專區』下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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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動申報 

一、法規依據 

1.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8條 

2.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19條 

二、應辦理變動申報之公職人員 

1.立法委員 

2.直轄市議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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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動申報 

所謂變動申報，指於定期申報時，將本法第7條

第1項所列財產（不動產、國內之上市及上櫃股

票），在前次申報日迄本次申報日止之變動情形

（含變動之時間、原因及變動時之價額），填具

公職人員變動財產申報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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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變動財產申報表 

24 



25 



26 



如何使用網路申報財產 

一、進入監察院陽光法案主題網： 

http://sunshine.gov.tw 

二、點選「財產申報人員」，點擊「GO」進入財產申報
人員專區。 

三、點選專區頁面左側的「公職人員財產網路申報」。 

四、下載軟體並儲存。 

五、點選桌面的網路申報圖示，即可開始網路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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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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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sunshine.cy

